
旁听庭审
一堂直观的法治实践课

“现在开庭！”清脆的法槌声落下，法庭内气氛庄严肃
穆，学生们正襟危坐，全神贯注，旁听一起侵害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纠纷案件。本次庭审原被告双方通过远程连线
参与庭审，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
辩论等环节逐一展开，整个过程庄重、严谨，充分保障诉
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也让在场旁听的学
生们深刻了解了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程序和流程。

快问快答
趣味互动中学法律知识

走出法庭，法院干警趁热打铁，为学生们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法律知识快问快答活动。他们分别围绕
宪法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带领学生们了解了宪
法的内容、宪法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宪法日的设立
背景和意义，以及知识产权的定义、分类和身边的知识
产权等内容。

随后，法院干警们围绕以上内容精心设计了趣味
问题，学生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答对题目的学生
们，不仅获得了干警们赠送的精美书签或法律漫画读
本等小礼物，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了满满的法
律知识。

参观教学
感悟法治与创新的融合

“这是蛟龙号！”“还有长征5号！”学生们的目光紧
锁在该院自助服务区陈列柜上的蛟龙号模型和长征5

号火箭模型上。

在陈列柜的另一侧，摆放着一些颜色各异的种子

样品。学生们好奇地询问：“这些种子，为什么要涂上

颜色呢？”法院的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告诉他们种子的

包衣是为了保护种子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这些种子

是相关案例的涉案种子样品。

通过介绍，学生们了解到，在科技创新日益重要的

今天，种子不仅代表着科研成果，更关乎着国家的粮食

安全和农业发展。

背景板上，展示的是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新质

生产力相关的部分科研成果和种业案例简介。学生们

驻足观看，仔细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对海南自由贸易

港在科技创新和种业发展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这次开放日活动，不仅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了

法律的威严和公正，也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体会

到了法治的重要意义，激发了他们努力学习、将来成长

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的动力。

行动派

儋州法院：

法治宣讲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

讯员陈晓静）12月3日，儋州市法院组
织干警到海花岛开展“护苗”专项行动
法治宣讲进社区活动。

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有奖竞猜、现场答疑
解惑等方式宣传法律知识。通过向未
成年人及其家长宣传宪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
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典型案例，进
一步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让法治意识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琼中司法局：

进校园讲授
校园欺凌应对方法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李良
琴）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
联合岭头学校法治副校长赵勇、“1+1”
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李影走进岭头学
校，开展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为该校
70名学生上了一堂法治课。

活动中，李影通过播放动画视频、
专题讲解、解析真实案例、互动问答等
多种方式，讲解校园欺凌的定义、涉及
的违法行为，剖析校园欺凌的本质及其
产生的根源与影响，讲授预防和应对校
园欺凌的方法，鼓励学生在面对校园欺
凌时要勇敢站出来，向校园欺凌说

“不”。

海口妇联：

普法宣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王巍）近日，海口市妇

联家庭教育宣讲活动走进海口市第十
六小学，该校100多名师生参加讲座。

据了解，为进一步预防性侵事件的
发生，加强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此次
活动诚邀了海南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
副会长、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家庭教育讲
师团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正发
开展主题为《预防性侵害、做好自我保
护》的讲座。

陈正发分别从“什么是性侵犯、性
侵害的伤害有哪些、哪些人容易遭受性
侵害、我们该如何应对”等几方面开展讲
解。同时，结合最新热点和典型案例，以
讲故事的方式现场解读，引导同学们提
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强化风险防范意识。

公开课法治
“法院里怎么也有丰巢柜？”
“同学，这是咱们法院的智能材料收转云柜，可以为当事人

提供 24 小时材料转递服务。”
近日，海口市长彤学校初二年级 20 余名学生走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通过“沉浸式”参观法院、旁听庭审、参加
普法小课堂等形式，“零距离”了解法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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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经过
未成年人为赚生活费误入歧途

2022 年 11 月初，小豪通过亲戚谢某了解
到，下载“飞机”App打电话做任务可以赚钱。

2022 年 11月上旬至 12月中旬，小豪和谢某多

次在出租屋内，通过“飞机”App 中的上家指

令，添加不同的客服人员QQ，将两部手机用音

频对录线连在一起，根据客服的指令，配合挂掉

电话或者继续拨打电话实施“手机口”诈骗，共

获利2600元。

在此期间，被害人王某因被诈骗1.98万元向

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发现，谢某和

小豪有作案嫌疑。2023年 1月10日，定安县公

安局民警口头传唤谢某和小豪到侦查机关主动

配合调查。

因小豪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定安县公安局向

县司法局发出《提供法律援助通知书》。定安县

司法局指派吉林国隆律师事务所（“1+1”中国法

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志愿律师）律师王岚为小豪提

供法律援助。

“第一次见到小豪时，感觉他是个‘乖乖仔’，

安静内敛也不怎么说话，很难把他和电信诈骗联

系到一块。”王岚告诉记者，她耐心地做思想工

作，孩子终于吐露了心声。原来，此前小豪和父

亲因为琐事大吵了一架后负气出走，到远房亲戚

谢某的出租屋处暂住。因没有生活来源，从谢某

处听说有种方法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就可以赚到

生活费，涉世未深的小豪没多想就同意了。

“小豪的父亲与继母重组家庭后，父亲忙于

生计，继母碍于身份，都极少管束小豪，夫妻两人
缺少对小豪日常生活的关爱和交流。”王岚颇为
惋惜地说，小豪的学习成绩在高二年级名列前
茅，缺失家庭保护和教育，是导致小豪犯罪的主
要原因之一。

法律援助
从“心”出发，助迷途少年改过自新

2024年1月17日，定安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
定安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岚立即向检察院
申请查阅卷宗材料，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及相关资
料，梳理对受援人的有利证据材料。

会见时，王岚向小豪监护人提出尽量取得受
害者谅解的调解方案，促成小豪家属与受害人王

某达成和解协议，取得王某的谅解。

经由办案机关及辩护律师的耐心教育，小豪

逐渐了解了相关的法律知识，深刻认识到自己的

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真诚悔

过，也认识到错误的行为会给他人和家人造成损

失和困扰。

“孩子在学校成绩挺好，而且也没有不良表现
和犯罪前科，希望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王岚律师向检察院提出，小豪系在校学生，平时表
现一贯良好且无违法犯罪前科，具有从犯、未成年
人、自首、认罪认罚、部分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情
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
三十条的规定可免除处罚，为达到惩罚和教育的
双重目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对小豪作出不起诉的
辩护意见。

3月21日，定安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
定。小豪也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重新回到正
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未成年人保护，关键还是家庭保护。”在王岚
律师的调解下，小豪父子俩从刚开始的“水火不
容”，到后来小豪不再抗拒与父亲的情感沟通，亲
子关系有所改善。

王岚表示，未成年人在成长中受生理、心理、
认知能力的限制，不具有辨别犯罪的能力。未成
年人涉案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创造良好、和
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其次，要加强其心理引导，
与办案机关及社会公益性心理咨询机构一同配
合，为其提供心理疏导，为其注入积极的心理能
量，促进其成为自强自立自尊的人，更好地适应社
会的发展。

记者走访
一些未成年人有过离家出走想法

与父母发生争吵在家庭生活中并不鲜见，记
者在海口走访发现，一些未成年人坦言自己有过
离家出走的想法。

在海口山高高级实验中学就读的小吴表示，
她特别能体会到小豪离家出走时的心情。“我做完
作业后玩了一会儿手机。父母看到就大发雷霆，
说我沉迷网络，根本不听我解释。我当时觉得特
别冤枉，一冲动就直接跑出家门。”小吴说，她当时
特别想“一走了之”，但又觉得这样会让家人担心，
最终打消了离家出走的想法。

和小吴有类似经历的小张告诉记者，有一次
他和父母因为兴趣班的事大吵了一架。“他们完全
不理解我的想法，当时我真的特别委屈，就想立刻
离开家，找个地方自己静一静。不过最后还是忍
住了。”小张说。

“家庭里有矛盾很正常，大家坐下来好好说。
离家出走让家人担心不说，在外面也可能遭遇各
种危险。”在对家长进行采访时记者发现，不少家
长认为孩子离家出走的行为“太冲动”。家长黄女
士说，她家的孩子正在读高二，性格也变得比较敏
感，所以她总是尽量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但她也坦言有时候沟通起来确实存在障碍，非常
担心孩子做出过激的行为。

“我家孩子平时很乖，但是有一次因为他参加
学校的社团活动，我们觉得会耽误学习，就不让他

参加。他和我们吵架后就摔门而去，当时以为他
只是出去冷静一下，可等了一晚上都不回来。后
来家里发动所有亲戚朋友去找，最后在一个同学
家找到了他。”家长王女士深有感触地表示：这件
事让她明白，孩子也有自己的社交和兴趣需求，不
能一味地压制。

专家呼吁
家长要重视青春期孩子情感需求

“青春期的孩子独立的需求特别强烈，也更容
易离家出走。”海南省青少年犯罪与法律援助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工作师陈丹表示，青春期的孩
子生理、心理逐渐成熟，使得他们有了成人感，自
我意识逐渐增强，希望获得像大人一样的权利。
同时，他们也非常在意他人，尤其是同龄人对自己
的评价，渴望得到认同。

正因为如此，青春期的孩子们才更需要来自
家庭的支持和理解。如果基本的情感需求没有得
到适当回应，孩子们可能会通过离家出走等极端
行为来寻求关注。此外，面对学业、人际关系等多
重压力时，一些青少年尚未学会合适的应对机制，
会选择逃避现实（如离家出走）作为解决问题的方
法。

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处理家庭矛盾，避免孩子
离家出走的事件再次上演？陈丹给出了建议。

“父母要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
是简单粗暴地发号施令。”陈丹提出，父母应给予
孩子足够的陪伴与关怀，在孩子遇到问题时，要以
平等的姿态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孩子也要学会理
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主动与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
和想法，遇到分歧时保持冷静，用理性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诉求。就像有的孩子会在家庭会议上，心
平气和地说出自己对某个家庭决策的不同意见，
并提出合理的理由，既解决了问题，又增进了亲子
关系。

陈丹表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和谐
的家庭关系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尤为重要。我们
应高度重视家庭矛盾的处理，通过父母与孩子的
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避免孩子因一时
冲动而离家出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
温暖、理解与包容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为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少年与父亲吵架离家出走后参与电诈，法援帮其不被起诉回归正常生
活，专家呼吁：

渴望独立的青春期更需情感回应

小豪（化名）是海南某中学的一名高中学生，在一次和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为了
赚取生活费，小豪在他人介绍下参与“手机口”诈骗，成了电诈“工具人”。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争取下，考虑到小豪系未成年人，且自首、认罪认罚、部
分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情节。
检察机关对小豪作出不起诉决定，给这位迷途少年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本报记者 覃创源

看对眼就把摩托车据为己有

2005年出生的小德，初中文化，案发时未满18周岁。
案发前，小德在海口一酒店上班，生活也算循规蹈矩。2022年

4月30日14时，其下班后回到居住的小区，发现小区一楼停放着一
辆摩托车，小德看一眼便被摩托车炫酷的外形吸引住目光，因日常
使用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有问题，其便想偷走该摩托车，据为己有。

没有过多地考虑后果，小德立即联系一辆货拉拉小货车，谎称
该摩托车是他的，需要货车司机帮其将摩托车运至附近的修车行进
行维修。货车司机将摩托车运至指定修车行后，小德又对修车师傅
谎称该车锁头坏了，需要维修。在修车师傅将车的线路重接后，摩
托车便可以正常启动。

父母忙于生计疏于管教

随后，小德便骑着这辆摩托车来去上班，将摩托车停放在酒
店一楼电动车停车场。

就在小德把车偷走后一小时，被害人侯某某下楼发现其停放
在楼梯口的摩托车不见了，于是打电话报警。根据摩托车自带的
定位软件，民警当晚便在小德上班的酒店将其抓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该案后，第一时间联系上小
德的家长，开展社会调查。检察官了解到，小德父母文化水平低，
许多事情无法教授孩子，平日又忙于生计，对孩子几乎从不过
问。由于父母的疏于防范和管教，导致小德缺乏正确引导，走上
犯罪道路。

根据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被害人候某某被盗的摩托车
价值为8439元。

秀英检察院认为，小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价
值8439元，数额较大，应当以涉嫌盗窃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小
德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
一、四款的规定，应从轻处罚。小德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
认罚，退赔被害人损失，家庭具备一定监管条件，根据最高检《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中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认为
小德犯罪时系未成年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自愿认罪认罚，取得
被害人谅解，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
无立即起诉必要，依法决定对小德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考验
期为6个月（从2023年6月16日至2023年12月16日止），并接
受秀英检察院观护站的矫治和教育。

检察官说法
监护人应及时给予未成年人正确的引导

该案承办检察官表示，作为父母或监护人，要加强对子女、监
护对象的监管和教育，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增强其明辨是非的
能力。也希望广大未成年人能够引以为戒，自觉学法守法，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其
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严重失职的监护人，相关部
门可以根据法律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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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邀请学生参加“法院开放日”

20余名中学生“沉浸式”学法
■本报记者 陈敏 通讯员 郭媛媛

援援案说法法

因被炫酷摩托车吸引，未成年人小德（化名）便临时起意盗走，不
久被公安机关抓获。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该案后，第一
时间与小德家长沟通，开展社会调查。鉴于小德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自愿认罪认罚，退赔被害人损失，家庭具备一定监管条件，秀英检察
院决定对小德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考验期为 6 个月，并接受检察
院观护站的矫治和教育。

■本报记者 肖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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